
富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6.1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报告



        2022年6月15日9时，富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承包的富顺县远达盛景*栋*单元*楼*号房屋装修工程，在装修过程中发生一起一般坍

塌事故，造成1人死亡。

        事故发生后，富世街道派出所、住建局、应急局等单位有关人员第一时间赶赴事故现场，开展应急处置救援工作。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经县人民政府授权（富府函〔2020〕

32号），6月15日，成立了由县应急管理局局长张宗艳任组长，应急局、公安局、住建局、工会、富世街道办事处等单位有关人员组成的富

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6.15”一般坍塌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事故调查组），开展事故调查工作。同时，邀请富顺县人民检察院、富顺县

纪委监委派员参加，聘请公安机关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勘察。

        事故调查组按照“四不放过”和“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的原则，通过现场勘察、技术分析、调查询问，查明了事故

发生的原因、经过、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等情况，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并针对事故

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

        一、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处置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富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名品公司）于2022年5月14日与远达盛景*栋*单元*楼*号业主罗*签订全包装修合同。5月18日石

工周*按照设计图纸将主卫与主卧之间的隔墙拆除；5月30日泥工罗*林按照设计图纸向主卧室方向62cm处新砌12cm隔墙；业主不满意砌墙

位置，又要求名品公司将新砌的墙体拆除，向主卫方向20cm处重新砌墙。

        6月14日下午，扈*明（名品公司项目经理，负责装修项目现场管理）到装修现场，交代周*（负责该房屋的打拆和打线槽）拆除主卫与

主卧新砌墙体。6月14日晚上，周*私自雇请刘*根第二天拆墙。

        6月15日上午8时，周*与刘*根进场施工，周*在客厅切割次卫生间的墙体，刘*根在主卧拆除新砌的12cm隔墙。大约9时左右，周*听到

主卧传来巨响，迅速赶进主卧看见正在拆除的隔墙已向主卧室方向倒塌，刘*根被倒塌的块状墙体压在下面，面部朝下，失去意识。靠墙角

22cm高处一根20cm钢凿还嵌在砖缝中，隔墙底部约40cm高的红砖分散在隔墙底部，其余墙体成块状，最远的块状墙体清晰可见与屋顶连

接的干水泥印记，由此分析，刘*根在拆墙时，采用掏掘的方式，自下往上拆除，导致墙体坍塌事故发生。

        （二）应急处置情况

        事故发生后，周*把刘*根背上的墙体搬开，并给项目经理扈*明打电话说明情况。扈*明立即拨打120呼叫救护车，一边迅速赶往事故现

场，一边向公司负责人刘*报告。120到现场后立即对刘*根进行抢救，抢救过程中医生拨打了110报警电话，随后富世派出所的民警赶到事故

现场。经过半个多小时的抢救，刘*根因颅内损伤抢救无效死亡。扈*明立即告知刘*根家属，家属从隆昌赶往事故现场。

        110接警后将事故信息转报县应急局，县应急局立即前往事故现场，并会同县住建局、富世派出所等部门开展事故应急处置工作。公安

机关查勘现场：在主卧室内可见倒塌的墙体，在倒塌的墙体西侧地面上发现一具男尸，面部散在血迹，双侧眼眶周淤青，唇部有皮肤破损，

头部未扪及骨折，双侧多根肋骨骨折。

        6月15日晚，名品公司与死者家属签订赔偿协议，一次性赔偿死者刘*根及近亲属丧葬补助金、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

共计人民币85万元。

        二、基本情况

        （一）事故发生单位情况

        富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1月8日，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捌拾万元，法定代表人：陈红，住所：四川省

自贡市富顺县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380号14栋21号。公司副总刘*受名品公司法定代表人陈红书面授权作为公司代理人，全面负责名品公司一

切事务。经营范围：住宅室内装饰装修，各类工程建设活动，施工专业作业,一般项目：建筑材料销售，建筑装饰材料销售。该企业无住房

和城乡建设部门核发的装饰装修相关资质。

        （二）事故相关单位情况

        富顺县上城物业有限公司，成立于2010年5月10日，是一家有限责任公司，注册资本：叁佰万元，法定代表人：邓运辉，住所：富顺县

富世镇富州大道中段280号20栋7单元1号。经营范围：一般项目：物业管理、住房租赁、人力资源服务（不含职业中介活动、劳务派遣服

务）、食品经营（仅销售预包装食品）（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人员伤亡及直接经济损失情况

        1.伤亡情况：1人死亡，刘*根，男，52岁，身份证号码：5110281970********，家庭住址：隆昌市响石镇海*村*组*号。

        2.直接经济损失:85万元。

        三、事故原因及事故性质认定

        （一）事故原因

        1.直接原因

        拆除工刘*根违反《建筑拆除工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中的4.1.2条“人工拆除施工应从上至下、逐层拆除分段进行，不得垂直交

叉作业，作业面的孔洞应封闭”和4.1.3条“人工拆除建筑墙体时，严禁采用掏掘或推到的方法”的规定，拆墙时采用掏掘的方式，自下往上拆

除，导致墙体坍塌事故发生。



        2.间接原因

        （1）拆除工刘*根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

        （2）名品公司对从业人员安全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未起到教育培训员工的作用，致使员工违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现场安

全管理松散，未及时发现员工违章操作并予以制止纠正。

        （二）事故性质

        经事故调查组认定，富顺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6.15”一般坍塌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四、调查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事故发生单位及相关单位

        1.富顺县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七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超过设计标准或者规范增加楼面荷载的，应当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

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和第九条“装修人经原设计单位或者具有相应资质等级的设计单位提出设计方案变动建筑主体和承重结

构的，或者装修活动涉及本办法第六条、第七条、第八条内容的，必须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装饰装修企业承担”的规定，名品公司无装饰装

修相关资质，未向行业监管部门报告，私自更改设计。该公司无固定装修工人，泥工、木工、水电工、打拆工一般都是临时工人。据调查，

公司每年两次统一培训学习，有的临时工根本没有进行安全培训。在安全生产教育培训过程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未起到教育培训员工

的作用，致使员工违规操作现象普遍存在；现场安全管理松散，未及时发现员工违章操作并予以制止纠正。

        2.富顺县上城物业有限公司

        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十七条“物业管理单位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

装修企业有本办法第五条行为的，或者未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本办法第六条所列行为的，或者有违反本办法第七条、第八条、第九条规定行

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的规定，上城物业发现装修公司私自改建厕所墙体，未立即予以制止，未上报行业主管部门。

        （二）有关部门

        依据《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办法》第四条第三款“直辖市、市、县人民政府房地产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活动的管理工作”的规定，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未严格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的管理要求，加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督查指导。

        （三）地方党委政府

        富世街道办事处未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条第二款的规定，认真落实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项目属地监管职责。

        五、责任认定及处理建议

        （一）对相关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

        1.富顺县名品装饰工程有限公司

        名品公司在实施从业人员安全生产教育和培训过程中流于形式，效果不佳，未起到教育培训员工的作用，致使员工违规操作现象普遍

存在，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现场安全管理松散，在实际作业过程中未及时发现员工违章作业并予以制

止纠正，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四条第一款、第四十五条的规定。建议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

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予以处罚。

        名品公司无装饰装修相关资质，建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督促企业取得装饰装修行业资质。

        2.富顺县上城物业有限公司

        上城物业有限公司发现装修公司私自改建厕所墙体，未立即予以制止未上报，建议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3.相关部门

        事故调查组约谈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富世街道办，要求两个单位加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行业的管理监督，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二）对责任人员的处理建议

        1.刘*根，名品公司临时工，安全意识淡薄、违章操作、自我保护意识不强、未按规定佩戴个人防护用品。其行为违反了《建筑拆除工

程安全技术规范》JGJ147-2016中的4.1.2条和4.1.3条的规定，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五十七条的规定，在该起事故

中负主要直接责任，鉴于其在事故中死亡，免予处理。

        2.罗*，远达盛景*栋*单元*楼*号业主，未审核名品公司装饰装修的相关资质就与其签订了装修合同，其行为违反了《住宅室内装饰装

修管理办法》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建议由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处罚。

        3.周*，名品公司打拆包工，私自雇工，未及时制止和纠正雇工的违章操作行为，对该事故负一般管理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

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六）项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

处罚。

        4.扈*明，名品公司项目经理，未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及时排查现场的安全事故隐患，对该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其行

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

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5.缪*义，名品公司工程部经理，未组织施工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培训，未及时排查现场的安全事故隐患，对该事故负主要管理责任。其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五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五）项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第九十六条的规定予以处罚。

        6.刘*，名品公司主要负责人，未认真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对该事故负有主要领导责任。其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三）项、第（五）项的规定，建议由县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五条第（一）项的规

定予以处罚。

        六、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一）切实落实企业主体责任

        1.名品公司应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1）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取得建筑装饰装修行业的相关资质，才能开展业务；（2）要强化安全生

产主体责任的落实，建立并完善安全生产管理机构和机制，严格按照施工规范进行施工，包含施工技术指导、施工过程管控等；（3）加强

日常安全检查，发现作业人员违章操作，及时制止，予以纠正；（4）加强对员工的安全培训教育，注重培训效果，未经安全教育培训合格

的从业人员，不得上岗作业，在施工过程中严格按照操作规程作业，正确佩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

        2.富顺县上城物业有限公司应当按照住宅室内装饰装修管理服务协议实施管理，加大日常巡查，发现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有违规

行为的，应当立即制止；已造成事实后果或者拒不改正的，应当及时报告有关部门依法处理。对装修人或者装饰装修企业违反住宅室内装饰

装修管理服务协议的，追究违约责任。

        （二）切实加大属地和行业监管力度，落实监管职责

        1.富世街道办事处要认真吸取此次事故教训，切实落实属地监管职责，全县镇乡（街道）加大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的属地监管工

作。

        2.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要严格按照“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对住宅室内装饰装修企业的规范管理；督促企业严格按照国家

或行业标准取得相应资质并规范施工；加强类似事故案例的警示教育和安全监管，杜绝类似事故发生。

 


